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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关于推广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的通知
市政协各参加单位、各专门委员会：
现将《关于推广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的通知》（温政协办发〔2015〕13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文件要求积极关注，做好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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瑞安市政协办公室        
2015年10月8日        
关于推广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的通知
温政协办发〔2015〕13号
市政协各委室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协：

为了落实全省政协新闻宣传工作会议精神，创新政协宣传载体，经市政协党组研究决定，设立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。微信公众号主要内容有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主要履职成果，市政协重要会议及活动通知，重要会议及活动新闻等，还可为政协委员提供新闻信息、提案查询、沟通交流等服务。

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在今年2月份试运行至今，各项功能已比较完善，现决定在全市政协系统进行推广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广使用对象

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政协委员和政协机关工作人员。

二、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的关注方法

方法一：

点击微信右上角按钮，选择“添加朋友”，搜索“温州市政协”。

方法二：

点击微信右上角按钮，选择“扫一扫”。


三、工作要求

市政协各委室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协要落实力量，并于2015年12月31日前完成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的推广工作，力争“温州市政协”微信公众号在全体委员和工作人员中形成全覆盖。

抄送：十二届市政协委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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